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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府„2021‟57 号 

 

 

 

市政府印发关于支持太湖生态岛建设的 
若干政策意见的通知 

 

吴中区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： 

《关于支持太湖生态岛建设的若干政策意见》已经市政府第

139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苏州市人民政府 

2021 年 6月 17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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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支持太湖生态岛建设的若干政策意见 
 

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切实践行“绿水青山

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，推动落实太湖生态岛条例，加快推进太湖

生态岛建设，进一步筑牢长三角生态安全屏障，现提出若干政策

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加大生态优先保护力度 

（一）加强生态环境治理。推进太湖生态岛水环境综合治理，

对通湖河道整治、蓝藻防控处置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项目全面给

予财政支持。对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等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建设，

按实际投资额的 30%予以补助。支持太湖生态岛生活垃圾分类收

运、处置体系建设，按照应收尽收原则，逐步提升收运和处置水

平。支持金庭镇创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片区和生活垃圾资源化

利用工作。（责任部门：吴中区政府，市发改委、水务局、生态

环境局、农业农村局、园林绿化局、城管局） 

（二）加强农村环境和村庄风貌提升。以“生态优、村庄美、

产业特、农民富、集体强、乡风好”为目标，全面推进特色田园

乡村建设，逐步提升特色精品乡村占比，鼓励创建生态村。开展

绿美村庄建设，对获得省级绿美村庄给予 50 万元一次性补贴和

10 万元/年养护费用。（责任单位：吴中区政府，市住建局、农

业农村局、园林绿化局、交通局） 

（三）加快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建设。完善雨污水管网体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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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争 3年内，基本实现污水管网“全覆盖、全收集、全输送、全

处理”。加强财政资金保障，提高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与管理

水平，深入实施生活污水设施提升泵站建设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

设施升级改造。（责任单位：吴中区政府，市水务局） 

（四）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。加强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，开

展太湖生态岛项目建设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影响评价。强化湿地

生物多样性监测，支持建设太湖生态岛林业有害生物智能监测站。

加大古树名木保护力度，推进一级、二级古树名木名录以及后备

资源库扩容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园林绿化局，吴中区政府） 

（五）加大生态修复系统治理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

化保护和修复，开展森林资源调查，实施绿化造林、森林抚育、

低效林改造等生态工程，对造林绿化生态修复按 0.6 万元/亩予以

支持。加强水土保持和岸线资源保护，推进沿湖岸线生态廊道建

设，建设多功能多类型湿地示范区，项目予以百分之百资金支持。

（责任单位：吴中区政府，市园林绿化局、资源规划局、水务局、

农业农村局） 

（六）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。鼓励镇、村、个人和社会

力量参与文保单位、古建筑、历史建筑、传统建筑的保护和利用，

市级财政资金优先安排太湖生态岛文化遗产修缮项目。对纳入保

护的古建筑、历史建筑、传统建筑保护工程的实施主体，给予工

程维修总额最高 50%的资金补助。对已认定的国家历史文化名村、

中国传统村落给予 100 万元/年保护资金，对认定省级传统村落给



— 4 — 

予 50万/年保护资金。（责任单位：吴中区政府，市文广旅局、

资源规划局、住建局） 

二、加大绿色发展支持力度 

（七）促进产业融合发展。依托山水生态资源，加快农业与

文化、康养、旅游等产业深度融合，支持绿色农业、休闲康养、

文化创意等项目建设，推进产业富民。支持打造 5A级景区，成功

获评给予 200 万元资金奖励。支持打造乡村旅游重点村，成功获

评国家级、省级的分别给予 100 万元、50万元资金奖励。支持发

展乡村旅游民宿，对获评甲、乙、丙级旅游民宿的分别给予 5万

元、3万元、2万元资金奖励。鼓励和支持重大文旅活动、体育赛

事及群众体育文化活动在太湖生态岛举办。（责任单位：吴中区

政府，市文广旅局、体育局、农业农村局） 

（八）推动农产品绿色发展。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，实现

农业投入品减量化、生产清洁化、废弃物资源化、产业模式生态

化；提高农产品品质，创建农业品牌，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

力。鼓励开展地理标志农产品、有机农产品、绿色食品认证并加

大资金支持力度，按现行市级奖补标准的 2倍实施奖补。（责任

单位：吴中区政府，市农业农村局） 

（九）加强化肥农药减量增效。积极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工

程，每年安排 30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生态岛有机肥替代化肥，

由市级财政给予 50%资金补助，具体由吴中区组织实施。积极推

进化学农药减量使用，大力推广应用生物农药、理化诱控、天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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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，依法加强产品质量监管。（责任单位：吴

中区政府，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场监管局、供销合作总社） 

（十）支持发展绿色交通。大力发展低碳交通，全面提升综

合交通体系整体功能。推行多元化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，加快新

能源汽车推广使用，岛内公共交通全部采用新能源车，按标准予

以补助。推动充电站点和充电桩建设，强化进岛车辆管理，优化

岛内停车管理秩序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交通局、发改委、工信局、

公安局、城管局，苏州供电公司，吴中区政府） 

三、加大重大要素保障力度 

（十一）加强财政支持保障机制。市、区政府加大保生态、

促发展、惠民生的财政投入力度，形成稳定的财政支持保障机制。

积极争取中央、省级扶持资金用于太湖生态岛建设。太湖生态岛

建设运营由吴中区全面保障，市级财政给予资金支持补助，十年

内市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生态补偿资金 30 亿元

（2021～2030 年）。市级各部门、各条线各项财政奖补政策优先

支持生态岛项目，覆盖面向太湖生态岛倾斜。吴中区可在市级生

态补偿政策范围和标准基础上，扩大补偿范围，提高补偿标准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资源规划局、生态环境局、水务局、农

业农村局、文广旅局、住建局、园林绿化局、城管局、交通局，

吴中区政府） 

（十二）加大生态岛重点项目建设。在太湖生态岛发展规划

建设期内，滚动制定实施三年行动计划，重点加强对生态治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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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保育、民生保障、产业发展等重点类型项目建设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发改委、财政局，吴中区政府） 

（十三）鼓励多元化资本参与力度。鼓励有关金融机构通过

创新融资方式和融资产品，加大对太湖生态岛生态保护和绿色发

展项目的支持力度。鼓励国资公司、优质企业等参与生态岛建设，

积极推进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落地太湖生态岛，采取“一

事一议”方式给予资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吴中区政府，市科技局、

国资委、金融监管局） 

（十四）创新完善土地利用制度。根据规划用地性质和土地

用途，创新采取点状、租让结合等用地模式，支持建设服务于乡

村振兴的项目用地，包含农村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、休闲农

业、乡村旅游、康养、农产品生产等，以及符合相关规定的农村

新产业、新业态建设项目。支持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和宅基地，改

造建设民宿、创客空间等场所。分级分类保障重点项目用地，对

于太湖生态岛建设发展所需新增用地，根据项目必要性，结合项

目建设计划，由市级统筹调配土地计划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资源规

划局，吴中区政府） 

（十五）鼓励农民土地流转。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，立足

口粮田、林地等资源现状，对符合条件的区域，坚持依法、自愿、

有偿原则，规范有序开展土地流转工作，在符合条件区域建立试

点并给予流转资金补助。（责任部门：吴中区政府，市园林绿化

局、农业农村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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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六）强化人才引进激励措施。完善基础教育、医疗卫生

等基础性、紧缺型人才的扶持政策。加强市、区两级公共服务部

门对口帮扶太湖生态岛，提升太湖生态岛基础公共服务整体水平。

鼓励市、区级两级优秀年轻干部到太湖生态岛挂职任职，为太湖

生态岛提供干部和人才支撑。鼓励各类专业人才落户生态岛，按

相关人才政策给予生活补贴、配套项目资金资助等支持。（责任

单位：吴中区政府，市委组织部，市教育局、卫生健康委） 

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由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会同相关

部门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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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月 22 日印发  


